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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事務分配表 

刑事事務部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年 1月 22日生效 

庭別 
承辦

股別 

辦理專業 

案件類別 

承辦法 

官姓名 
合議庭配置 代理次序 

第一庭 

強 貪瀆 

原住民族 

醫療 
偵查中強制處分(甲) 

周煙平 強、星、勇 星、勇 

星 吳炳桂 強、勇、星 勇、強 

壬 連育群 強、勇(或星)、壬 星(或勇)、強 

勇 游士珺 強、星、勇 星、強 

第二庭 

慎 重大刑事 

性侵害 

少年 

國民法官 
偵查中強制處分(乙) 

遲中慧 慎、恭、癸 恭、癸、法 

恭 黎惠萍 慎、癸、恭 癸、法、慎 

癸 顧正德 慎、法、癸 法、恭、慎 

法 張少威 慎、恭、法 恭、癸、慎 

第三庭 

溫 貪瀆 

原住民族 

醫療 

國安軍事 

國民法官 
偵查中強制處分(甲) 

張惠立 溫、篤、丙 篤、丙、順 

篤 戴嘉清 溫、丙、篤 丙、順、溫 

丙 廖怡貞 溫、順、丙 順、篤、溫 

順 楊仲農 溫、篤、順 篤、丙、溫 

第四庭 

公 貪瀆 

原住民族 

醫療 
偵查中強制處分(甲) 

林柏泓 公、地、真 地、真、寧 

地 葉乃瑋 公、真、地 真、寧、公 

真 羅郁婷 公、寧、真 寧、地、公 

寧 錢衍蓁 公、地、寧 地、真、公 

第五庭 

玉 

金融 
偵查中強制處分(甲) 

林孟宜 玉、治、新 治、新、儉 

治 張紹省 玉、新、治 新、儉、玉 

新 呂煜仁 玉、儉、新 儉、治、玉 

儉 吳元曜 玉、治、儉 治、新、玉 

第六庭 

宇 貪瀆 

原住民族 

醫療 

國安軍事 
偵查中強制處分(甲) 

陳德民 宇、酉、唐 酉、唐、平 

酉 孫惠琳 宇、唐、酉 唐、平、宇 

唐 鄭富城 宇、平、唐 平、酉、宇 

平 葉力旗 宇、酉、平 酉、唐、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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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別 
承辦

股別 

辦理專業 

案件類別 

承辦法 

官姓名 
合議庭配置 代理次序 

第七庭 

信 重大刑事 

性侵害 

少年 
偵查中強制處分(乙) 

吳秋宏 信、廉、敬 廉、敬、謹 

廉 黃雅芬 信、敬、廉 敬、謹、信 

敬 鍾雅蘭 信、謹、敬 謹、廉、信 

謹 邱筱涵 信、廉、謹 廉、敬、信 

第八庭 

簡 重大刑事 

性侵害 

少年 

國民法官 
偵查中強制處分(乙) 

廖建瑜 簡、庚、通 庚、通、祥 

庚 吳勇毅 簡、通、庚 通、祥、簡 

通 林孟皇 簡、祥、通 祥、庚、簡 

祥 林呈樵 簡、庚、祥 庚、通、簡 

第九庭 

丁 
重大刑事 

性侵害 

少年 
偵查中強制處分(乙) 

潘翠雪 丁、自、往 自、往 

自 陳俞婷 丁、往、自 往、丁 

往 商啟泰 丁、自、往 自、丁 

    

第十庭 

莊 

金融 
偵查中強制處分(乙) 

洪于智 莊、勤、暑 勤、暑 

勤 吳麗英 莊、暑、勤 暑、莊 

暑 黃玉婷 莊、勤、暑 勤、莊 

    

第十一庭 

速 重大刑事 

性侵害 

少年 
偵查中強制處分(乙) 

張江澤 速、辰、明 辰、明、團 

辰 郭惠玲 速、明、辰 明、團、速 

明 章曉文 速、團、明 團、辰、速 

團 梁志偉 速、辰、團 辰、明、速 

第十二庭 

群 貪瀆 

原住民族 

醫療 

國安軍事 

促轉 
偵查中強制處分(甲) 

許泰誠 群、謙、民 謙、民、進 

謙 呂寧莉 群、民、謙 民、進、群 

民 蕭世昌 群、進、民 進、謙、群 

進 魏俊明 群、謙、進 謙、民、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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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別 
承辦

股別 

辦理專業 

案件類別 

承辦法 

官姓名 
合議庭配置 代理次序 

第十三庭 

結 重大刑事 

性侵害 

少年 

促轉 

國民法官 
偵查中強制處分(乙) 

吳冠霆 結、貴、乙 貴、乙、仁 

貴 陳勇松 結、乙、貴 乙、仁、結 

乙 柯姿佐 結、仁、乙 仁、貴、結 

仁 邰婉玲 結、貴、仁 貴、乙、結 

第十四庭 

月 貪瀆 

原住民族 

醫療 
偵查中強制處分(甲) 

王屏夏 月、誠、安 誠、安 

誠 楊明佳 月、安、誠 安、月 

安 潘怡華 月、誠、安 誠、月 

    

第十五庭 

實 貪瀆 

原住民族 

醫療 
偵查中強制處分(甲) 

陳芃宇 實、正、金 正、金、寅 

正 曹馨方 實、金、正 金、寅、實 

金 陳俞伶 實、寅、金 寅、正、實 

寅 余銘軒 實、正、寅 正、金、實 

第十六庭 

昌 重大刑事 

性侵害 

少年 
偵查中強制處分(乙) 

劉嶽承 昌、來、良 來、良、天 

來 廖紋妤 昌、良、來 良、天、昌 

良 古瑞君 昌、天、良 天、來、昌 

天 王耀興 昌、來、天 來、良、昌 

第十七庭 

亥 重大刑事 

性侵害 

少年 
偵查中強制處分(乙) 

鄭水銓 亥、孝、宙 孝、宙 

孝 沈君玲 亥、宙、孝 宙、亥 

宙 陳麗芬 亥、孝、宙 孝、亥 

    

第十八庭 

土 重大刑事 

性侵害 

少年 
偵查中強制處分(乙) 

侯廷昌 土、甲、和 甲、和、巳 

甲 黃紹紘 土、和、甲 和、巳、土 

和 陳海寧 土、巳、和 巳、甲、土 

巳 陳柏宇 土、甲、巳 甲、和、土 

 



4 

 

 

庭別 
承辦

股別 

辦理專業 

案件類別 

承辦法 

官姓名 
合議庭配置 代理次序 

第十九庭 

火 貪瀆 

原住民族 

醫療 
偵查中強制處分(甲) 

曾淑華 火、木、康 木、康、惠 

木 黃惠敏 火、康、木 康、惠、火 

康 陳文貴 火、惠、康 惠、木、火 

惠 李殷君 火、木、惠 木、康、火 

第二十庭 

讓 貪瀆 

原住民族 

醫療 
偵查中強制處分(甲) 

吳淑惠 讓、卯、未 卯、未、丑 

卯 吳定亞 讓、未、卯 未、丑、讓 

未 吳祚丞 讓、丑、未 丑、卯、讓 

丑 張明道 讓、卯、丑 卯、未、讓 

第二十一庭 

德 貪瀆 

原住民族 

醫療 
偵查中強制處分(甲) 

邱忠義 德、水、文 水、文、禮 

水 楊志雄 德、文、水 文、禮、德 

文 文家倩 德、禮、文 禮、水、德 

禮 蔡羽玄 德、水、禮 水、文、德 

第二十二庭 

道 貪瀆 

原住民族 

醫療 
偵查中強制處分(甲) 

蔡廣昇 道、智、忠 智、忠、隆 

智 許文章 道、忠、智 忠、隆、道 

忠 汪怡君 道、隆、忠 隆、智、道 

隆 葉韋廷 道、智、隆 智、忠、道 

第二十三庭 

午 重大刑事 

性侵害 

少年 

促轉 

國民法官 
偵查中強制處分(乙) 

許永煌 午、寒、子 寒、子、毅 

寒 郭豫珍 午、子、寒 子、毅、午 

子 雷淑雯 午、毅、子 毅、寒、午 

毅 黃美文 午、寒、毅 寒、子、午 

第二十四庭 

愛 

金融 
偵查中強制處分(甲) 

宋松璟 愛、庭、清 庭、清、玄 

庭 紀凱峰 愛、清、庭 清、玄、愛 

清 姜麗君 愛、玄、清 玄、庭、愛 

玄 鄭昱仁 愛、庭、玄 庭、清、愛 

第二十五庭 

善 重大刑事 

性侵害 

少年 

國民法官 

偵查中強制處分(乙) 

邱滋杉 善、辛、戌 辛、戌、黃 

辛 黃翰義 善、戌、辛 戌、黃、善 

戌 劉兆菊 善、黃、戌 黃、辛、善 

黃 邱瓊瑩 善、辛、黃 辛、戌、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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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1.合議庭如因迴避、特殊案件或其他事由而不能依上開情形配置者，從其規定。 

2.合議庭配置及代理順序如臨時變更，以實際之配置及順序為準。 

3.合議庭成員有因請假、迴避或其他特殊事由致成員不足三人時，非金融專庭案件，

審判長部分由同庭資深法官充任，受命法官、陪席法官部分逐次依「行政事務代理

順序表」所定順序遞序代理之，並代理至本人返院上班或案件審結時止；金融專庭

案件，依本院刑事分案實施要點第 10 點第(一)款第 13 目組成合議庭。若所有金融

庭庭長均應迴避時，以得組成合議庭法官中，最資深法官充任審判長。 

4.偵查中強制處分專庭部分： 

（1）偵查中強制處分案件分甲、乙二組輪值，甲組輪值期間自 112 年 8月 30日至 113

年 2月，乙組輪值期間自 113年 3月至 113年法官年度統調之前一日止。 

（2）每日輪值分受之偵抗字別件數不逾 4 件，超過部分由備位法官分受，若備位法官

亦收滿 4件，再分由備位法官之陪席法官(3人庭由庭長/審判長)分受。承辦法官

之陪席法官為備位法官。 

（3）參與甲組輪值之法官，因事務分配變動至乙組者，已輪值之相當月數應予扣除。 

5.專業案件辦理期間，除金融、促轉及國民法官專庭外，迄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；促

轉專庭自 110 年 8 月 26 日起至 113 年 8 月法官年度統調之前一日止，連續辦理 3

年。 

6.112年 11月 6日第 0108號院令： 

（1）刑十二庭民股蕭法官請病假，病假期間該股未結案件及已結未了事務由刑一庭壬

股連法官育群代管。 

（2）刑十二庭之合議庭成員有請假、迴避或其他特殊事由致成員不足三人時，由刑一

庭壬股連法官育群代理陪席。 

（3）其餘調整案如 112年 11月 3日行政庭長簽呈辦理。（刑十二庭民股蕭法官世昌於

病假期間不參與刑事庭各類輪值、不參與被告或同案被告為現任或曾任中華民國

總統、副總統之重大、矚目刑事案件之分案及陪席。） 

7.本院 112年度第 4次法官司法事務分配小組會議決議： 

（1）同意蕭法官世昌（民股）於 112 年 12 月 2 日起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，接續請假

期間停分新案，亦不參與新案輪值、夜間及假日輪值、偵查中強制處分輪值、保

護管束輪值，被告或同案被告為現任或曾任中華民國總統、副總統之重大、矚目

刑事案件之分案及陪席，嗣後再由蕭法官視其身體狀況簽請討論。 

（2）蕭法官現承辦之民股未結案件及已結未了事務，由刑一庭壬股連法官育群代管。 

（3）刑十二庭之合議庭成員有請假、迴避或其他特殊事由致成員不足三人時，由刑一

庭壬股連法官育群代理陪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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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依據司法院 112年 12月 20日院台廳司一字第 11205014673號函辦理「軍事」專業 

案件更名為「國安軍事」專業案件。 


